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调整 

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核查意见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极电商”或“上市公司”）拟通过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标的公司北京时间互联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时间互联”）100%股权，并向张玉祥、陈佳莹及南极电商第二期

员工持股计划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40,000 万元（以上合称

“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州证券”）作为南极电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现就本次交易重组

方案的变更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2016 年 8 月 15 日，上市公司公告《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预案”），2016 年 9

月 7 日，上市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意见函修订并公告了《南极电商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

稿）》（以下简称“《预案（修订稿）》”）。 

根据《预案》及《预案（修订稿）》的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包括（一）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二）募集配套资金。南极电商拟以发行股份并

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刘睿、葛楠、虞晗青、张明、陈军及北京静衡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静衡投资”）购买其持有的时间互联 100%股权，并以非公开发

行的方式向张玉祥、陈佳莹及南极电商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募集配套资金，总金

额不超过 40,000 万元。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融资的成功

实施为前提，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行为的实施。 

上市公司已于 2016年 8月 1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顺利实施，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际情况，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了以下调整： 

调整项

目 
调整前 调整后 

审计、评

估基准

日 

以 2016 年 4 月 30 日作为审计机构及评

估机构对时间互联进行审计及评估的审

计基准日与评估基准日 

以 2016年 9月 30日作为审计机构及

评估机构对时间互联进行审计及评

估的审计基准日与评估基准日 

业绩承

诺方案 

刘睿、葛楠、虞晗青、张明及陈军承诺： 

①若本次交易于 2016 年实施完成，则时

间互联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

度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6,800 万元、

9,000 万元、11,700 万元； 

若本次交易于 2017 年度实施完成，则

时间互联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9,000 万元、

11,700 万元、13,200 万元。 

②若本次交易于 2016 年度实施完成，则

相应业绩补偿义务人所持南极电商股份

按照如下比例分期解锁：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且南

极电商公布时间互联 2016 年年度《专项

审核报告》后，如果时间互联经审计截

至 2016 年年度实现净利润数不低于截

至 2016 年年度承诺净利润数，则业绩补

偿义务人可转让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

上市公司股票份额的 30%； 

在南极电商公布时间互联 2017 年年

度《专项审核报告》后，如果时间互联

经审计截至 2017 年年度累计实现净利

润数不低于截至 2017 年年度累计承诺

净利润数，则业绩补偿义务人可转让其

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票份额

的 60%； 

在南极电商公布 2018 年年度《专项审

核报告》后，如果时间互联经审计截至

2018 年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不低于截

至 2018 年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则业

绩补偿义务人可转让其在本次交易中获

得的上市公司股票份额的 80%； 

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通过

48 个月后，则业绩补偿义务人可转让其

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票份额

的 90%； 

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通过

刘睿、葛楠、虞晗青、张明及陈军承

诺： 

①时间互联 2016 年度、2017 年度、

2018 年度、2019 年度的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 6,800 万元、9,000 万元、

11,700 万元、13,200 万元。 

②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

且南极电商公布时间互联 2017 年年

度《专项审核报告》后，如果时间互

联经审计截至 2017 年年度期末实现

净利润数不低于截至 2017 年年度期

末承诺净利润数，则业绩承诺股东可

转让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

司股票份额的 30%； 

且南极电商公布时间互联 2018 年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后，如果时间

互联经审计截至 2018 年年度期末累

计实现净利润数不低于截至 2018 年

年度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则业绩

承诺股东可转让其在本次交易中获

得的上市公司股票份额的 60%； 

且南极电商公布时间互联 2019 年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后，如果时间

互联经审计截至 2019 年年度期末累

计实现净利润数不低于截至 2019 年

年度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则业绩

承诺股东可转让其在本次交易中获

得的上市公司股票份额的 90%； 

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通过 48 个月后，业绩承诺股东可转

让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

股票份额的 100%。 

上述业绩承诺未达到的，则业绩承

诺股东在按其持有时间互联股权比

例数对当期进行业绩补偿后，可按照

上述约定转让获得的上市公司股票。 



60 个月后，则业绩补偿义务人可转让其

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票份额

的 100%。 

上述业绩承诺未达到的，则业绩补偿

义务人在按其持有时间互联股权比例数

对当期进行业绩补偿后，可按照上述约

定转让获得的上市公司股票。 

若本次交易于 2017 年度实施完成，则

相应业绩补偿义务人所持南极电商股份

按照如下比例分期解锁：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且南

极电商公布时间互联 2017 年年度《专项

审核报告》后，如果时间互联经审计截

至 2017 年年度实现净利润数不低于截

至 2017 年年度承诺净利润数，则业绩承

诺股东可转让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

市公司股票份额的 30%； 

在南极电商公布时间互联 2018 年年

度《专项审核报告》后，如果时间互联

经审计截至 2018 年年度累计实现净利

润数不低于截至 2018 年年度累计承诺

净利润数，则业绩承诺股东可转让其在

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票份额的

60%； 

在南极电商公布时间互联 2019 年年

度《专项审核报告》后，如果时间互联

经审计截至 2019 年年度累计实现净利

润数不低于截至 2019 年年度累计承诺

净利润数，则业绩承诺股东可转让其在

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票份额的

90%； 

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通过

48 个月后，业绩承诺股东可转让其在本

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票份额的

100%。 

上述业绩承诺未达到的，则业绩承诺

股东在按其持有时间互联股权比例数对

当期进行业绩补偿后，可按照上述约定

转让获得的上市公司股票。 

员工持

股计划 

南极电商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份”

为认购单位，每 1 份额的认购价格为人

民币 1.00 元。员工持股计划设立时计划

份额合计不超过 8,000 万份，资金总额

上限为 8,000 万元，具体金额根据员工

南极电商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以

“份”为认购单位，每 1 份额的认

购价格为人民币 1.00 元。本期员工

持股计划设立时计划份额合计不超

过8,000万份，资金总额上限为8,000



实际缴款情况确定，员工持股计划持有

人具体持有份额数以员工最后确认缴纳

的份数为准。其中，认购南极电商第二

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合计 7 人，合计认购员工持

股计划份额为 2,200.00 万份，其认购份

额占南极电商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总

份额比例为 27.50%。参加对象的最终人

数、名单以及认购员工持股计划的份额

以员工实际缴款情况确定。 

万元，具体金额根据员工实际缴款情

况确定，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具体持

有份额数以员工最后确认缴纳的份

数为准。为提高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

普遍激励性，扩大基层员工的参与范

围，董监高人员不参与此次员工持股

计划的认购。参加对象的最终人数、

名单以及认购员工持股计划的份额

以员工实际缴款情况确定。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上市公司拟对交易对

象、交易标的、交易价格等作出变更，构成对原交易方案重大调整的，应当在董

事会表决通过后重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及时公告相关文件。同时，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以下简称“《问题汇

编》”）中对是否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进行了明确。 

广州证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问题汇编》的审核要

求，对本次交易的方案调整事项与上述审核要求进行了逐一核对： 

一、交易对象 

《问题汇编》中明确：“（一）上市公司在公告重组预案后拟增加交易对象

的，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需重新履行相关程序。（二）上市公司

在公告重组预案后拟减少交易对象的，如交易各方同意将该交易对象及其持有的

标的资产份额剔除出重组方案，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后按照下述第二条的规定不

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预案》及《预案（修订稿）》中披露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购买资产的

交易对象为刘睿、葛楠、虞晗青、张明、陈军及静衡投资，配套募集资金的交易

对象为张玉祥、陈佳莹及南极电商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对上述交易对象未做调整，未增加交易对象。 

二、交易标的 

《问题汇编》中明确：“上市公司在公告重组预案后拟对交易标的进行变更，

如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一）拟增加或减少的



交易标的资产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

例均不超过 20%；（二）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包括不影响交易标的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 

《预案》及《预案（修订稿）》中披露的交易标的为时间互联 100%股权。 

《草案》中不涉及对交易标的变更，交易标的仍为时间互联 100%股权。 

三、配套募集资金 

《问题汇编》中明确：“关于配套募集资金：（一）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

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重组委会议可以审议通过申请人的重组方案，但

要求申请人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二）新增配套募集资金，应当视为构成

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草案》对配套募集资金事项未做调整，未增加或减少配套募集资金。 

综上所述：广州证券认为，本次交易的方案调整，不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

调整。 



 

（本页无正文，为《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

案重大调整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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